窗体顶端

	各学院：
根据《关于做好2015-2016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教育学费资助申请审核及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苏教助中心〔2015〕95号）精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策要点
1.资助对象
普通高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对象为：2011年秋季学期起，退役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含士官，以下统称“退役士兵”）。
2.学费资助标准
普通高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由学生本人自愿申请，政府提供学费资助。学费资助金额以主管部门审批确定的高校收费标准为依据，按学生实际应缴纳学费计算。自2014年起，全日制本科生资助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超过部分由学生本人承担）。
享受过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的学生，不能享受退役士兵学费资助政策。在普通高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退役士兵，同等享受国家和我省实施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和其他奖助学金资助。
3.资助期限
退役士兵资助期限为四年（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一个学制期）。
4.补报往年
本年度只受理2014-2015学年的普通高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的补报申请，以往年度不予补报。补报部分按旧的资助标准执行。
二、申请审核
退役士兵申请资助的一般性流程按《财政部 教育部 民政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财教〔2011〕538号，附件1）有关规定执行，2015年度退役士兵学费资助申请审核要求明确如下：
1.各学院收到本通知后，要广泛宣传退役士兵学费资助政策，结合往年申请情况，特别针对大一学生做好政策宣讲，并逐一摸底、查询有无符合政策规定的学生。
2.2015年9月18日前，各学院组织符合政策规定的退役士兵自愿提出申请，如实填写《2015-2016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申请表》（附件2，一式两份），学院汇总初审后连同《2015-2016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初审名单表》（附件3，一式一份）上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若无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实行“零报制度”。逾期未报转入下一年度补报。
3.2015年9月20日前，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会同财务部门，逐一审核退役士兵学费资助申请表。
4.2015年9月21日，上报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三、工作要求
1.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工作事关军队建设和社会稳定，是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提高退役士兵就业能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深远。请各学院明确负责老师，按通知要求组织落实好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工作。
2.本项政策范围仅限退役士兵（含士官），其他如在校生或毕业生应征入伍及在校生入伍服兵役后复学等情况另有政策规定，通知另发。请各学院负责老师认真学习把握相关资助政策，准确地回复学生及其家长的咨询，确保不发生漏报、错报现象。
在工作中有何问题，请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联系人：田智；联系电话：025-58731397，办公地点：行政楼209室）。
特此通知！
附件：
1.财政部 教育部 民政部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财教〔2011〕538号）
2.2015-2016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申请表
3.2015-2016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初审名单表
学生工作处
2015年9月11日


附件:
附件1：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财教[2011]538号).doc
附件2：2015-2016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申请表.xls
附件3：2015-2016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学费资助初审名单表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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